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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1 條

第 64 條

第 65 條

相關法條

法規名稱：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建築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除依本編第六十四條至第六

十六條規定辦理地基調查外，應依地質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前項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應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作業準則辦理。

本編第六十四條第一項地基調查報告部分內容，得引用第一項之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資料。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民國 105 年 06 月 07 日 ）

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理地基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以 

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相關之資料。地基調查方式包括資料蒐集、 

現地踏勘或地下探勘等方法，其地下探勘方法包含鑽孔、圓錐貫入孔、探 

查坑及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方法。 

五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地下探勘。 

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基地，且基礎開挖深度為五公尺以內者， 

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探勘資料設計基礎。無可靠地下探勘資料可資 

引用之基地仍應依第一項規定進行調查。但建築面積六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應進行地下探勘。 

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狀況與原設計條件不一致或有基礎安全性不足之 

虞，應依實際情形辦理補充調查作業，並採取適當對策。 

建築基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分別增加調查內容： 

一、五層以上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位於砂土層有土壤液化之虞者 

    ，應辦理基地地層之液化潛能分析。 

二、位於坡地之基地，應配合整地計畫，辦理基地之穩定性調查。位於坡 

    腳平地之基地，應視需要調查基地地層之不均勻性。 

三、位於谷地堆積地形之基地，應調查地下水文、山洪或土石流對基地之 

    影響。 

四、位於其他特殊地質構造區之基地，應辦理特殊地層條件影響之調查。

地基調查得依據建築計畫作業階段分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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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條

第 8 條

地基調查計畫之地下探勘調查點之數量、位置及深度，應依據既有資料之 

可用性、地層之複雜性、建築物之種類、規模及重要性訂定之。其調查點 

數應依左列規定： 

一、基地面積每六百平方公尺或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每三百平方公尺者 

    ，應設一調查點。但基地面積超過六千平方公尺及建築物基礎所涵蓋 

    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之部分，得視基地之地形、地層複雜性及建築 

    物結構設計之需求，決定其調查點數。 

二、同一基地之調查點數不得少於二點，當二處探查結果明顯差異時，應 

    視需要增設調查點。 

調查深度至少應達到可據以確認基地之地層狀況，以符合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所定有關基礎設計及施工所需要之深度。 

同一基地之調查點，至少應有半數且不得少於二處，其調度深度應符合前 

項規定。

地基調查報告包括紀實及分析，其內容依設計需要決定之。 

地基調查未實施地下探勘而引用既有可靠資料者，其調查報告之內容應與 

前項規定相同。

地質法 （民國 99 年 12 月 08 日 ） EN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 

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地區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